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苗簡字第513號

原      告  胡富進  

被      告  鍾尊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智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袋地通行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2-4地號土

地如附圖所示甲方案即標示甲紅色線部分（面積：同鄉南河段2

地號土地面積87平方公尺、同鄉南河段2-4地號土地面積106平方

公尺）有通行權存在。

被告應容忍原告在前項所示範圍之土地開設道路供通行使用，並

不得為禁止或妨害原告通行之行為。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

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

項之聲明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

事訴訟法第256條及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及第7款分

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原起訴聲明第1項乃請求㈠確認原告

對被告所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2-4地號土地

（下稱被告土地）如附圖3（見本院卷第23頁原告所提地

籍圖謄本之圖示）所示面積約220平方公尺範圍有通行權

存在。㈡被告不得在前項通行範圍內，為設置障礙物或其

他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等語（見本院卷第15頁）；其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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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12年8月21日具補正狀及於112年10月31日本院言詞

辯論期日變更聲明第2項為被告應容忍原告於上開通行土

地（即下稱系爭土地）之範圍開設道路通行使用，不得禁

止或妨害原告通行等語（見本院卷第129頁及第180頁）；

嗣又於113年12月24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中變更聲明第1項

為確認原告對被告土地如苗栗縣（市）苗栗地政事務所

（下稱苗栗地政）複丈日期112年12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

（下稱附圖）所示甲方案即標示甲紅色線所示路寬為3公

尺、坐落同段2地號土地面積87平方公尺及坐落同段2-4地

號土地面積106平方公尺之範圍（下合稱系爭土地）有通

行權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251頁複丈成果圖及第390

頁）；因原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核屬擴張（開路通

行權）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

之終結，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至原告請求確認通行權

之土地位置及範圍即通行權所及範圍之更正補充，性質上

屬於事實上陳述之補充、更正，並非訴之變更或追加，於

法尚無不合，先予說明。

（二）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

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

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

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

35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袋地通行權紛爭事件，基於程

序選擇權，原告可提起確認之訴、形成之訴及給付之訴。

倘通行權人係訴請法院對特定之處所及方法確認其有無通

行權限時，因係就特定處所及方法有無通行權爭議之事

件，為確認訴訟之性質。按通行權人係訴請法院對特定之

處所及方法確認其有無通行權限時，因係就特定處所及方

法有無通行權爭議之事件，此類型之訴訟事件乃確認訴訟

性質，而非形成之訴，法院審理之訴訟標的及範圍應受其

聲明拘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771號判決意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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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查原告主張伊所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000

○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原告土地）為袋地，與被

告土地相鄰，須經被告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甲方案中標示甲

紅色線所示系爭土地之道路，始能通行至公路，為此請求

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系爭土地即如附圖所示甲方案即標示

甲紅色線所示路寬為3公尺、坐落同段2地號土地面積87平

方公尺及坐落同段2-4地號土地面積106平方公尺之範圍有

通行權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83頁及第129頁）。依上開

說明，本院審理本件之訴訟標的及範圍，應受原告上開聲

明之拘束；又兩造間因本件通行權有所爭執，而被告前已

禁止原告通行系爭土地無訛，可認此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

有受侵害之危險，且得以對被告之確認判決加以除去，故

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亦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原告所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000○000

○000○0地號土地為袋地，與被告所有坐落同段2、2-4地號

土地相鄰，須經被告土地上如附圖所示之系爭土地，始能通

行至公路。而原告土地上原即種植竹筍及果樹，且於46年間

即在同段1地號土地上建有門牌號碼為苗栗縣○○鄉○○村0

00號之建物居住（下稱原告建物），並均以系爭土地通行至

公路已達數十年之久；然因被告突於112年3月17日雇請怪手

挖除破壞系爭土地，使原告無法開車通行系爭土地，致原告

土地及建物不能為通常使用。因系爭土地原即係經被告父親

與周邊居民口頭約定以道路形式存在且供大家通行使用，然

被告其後僅承認其有使用之柏油鋪面路段可通行，至後段銜

接原告土地部分之道路則不同意供通行，故原告所主張通行

系爭土地之甲方案因屬原告土地自始即通行之道路，則通行

該處所當為對鄰地損害最少之通行方法，為此依民法第787

條第1項及第7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判決如聲明所示。至被

告所提如附圖所示之乙方案及丙方案，均係於地形高低起伏

差異甚大之處，罔顧行人通行安全，不利於通行，且被告所

指可通行至南陽道之該產業道路尚須經由北河段293-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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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5-1、295、297及552地號等他人私有土地之道路，並

未遭政府徵收，且業經該等土地所有權人即訴外人鄧家強地

主設置監視器及路障禁止他人通行，又原告前向鄧家強確認

該南陽道路段是否為既成道路時，亦經鄧家強告知渠與他人

間已有相關訴訟，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以113

年度上聲議字第1408號處分書審認（下稱系爭臺中高分檢系

爭處分書）既成道路僅至耀輝橋，而進入鄧家強住家之道路

則為渠私人土地，並非既成道路，且鄧家強於該處設置路障

達5年之久，耀輝橋亦非政府所建造，而係鄧家強之祖父鄧

耀輝所自行搭建；況苗栗地政已回覆稱南陽道路段無法認定

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故南陽道並非公眾通行之道路甚明。

再者，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供通行而影響鄰地之面積

高達762.54平方公尺，遠遠大於原告所提甲方案之通行面積

193平方公尺，基上各情，當非屬對鄰地損害最少之通行處

所及方法等語。並聲明：（一）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系爭土

地即如附圖所示甲方案即標示甲紅色線之路寬為3公尺、坐

落同段2地號土地面積87平方公尺及坐落同段2-4地號土地面

積106平方公尺之範圍有通行權存在。（二）被告應容忍原

告於系爭土地之範圍開設道路通行使用，不得禁止或妨害原

告通行。

三、被告則以：下列情詞，以資抗辯。

（一）原告所有同段2-1及2-3地號土地之北側與一產業道路彎折

處相近而可供對外通行，此通行路徑最短，方屬損害較小

之通行方案。因鄰地之產業道路北側須經由他人所有土地

（下稱北側鄰地）之水泥鋪面後可通行至公路，故請求繪

製該道路與原告土地地籍線最近之直線距離，留2米寬度

為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另該道路北側點與原告土地之地籍

線直線距離留2米寬度為如附圖所示丙方案，故原告應通

行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所示範圍，方屬損害最少之

通行處所及方法。其主張上開通行方案係由現況產業道路

通行至南陽道，本院至現場履勘時，南陽道現況雖有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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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木存在，然此下方係鋪有水泥，可見南陽道上佈滿雜草

雜木僅係因公務機關怠於維護所致，並不影響南陽道係屬

可供公眾通行之公路之事實。　　　

（二）至依108年兩造土地之GOOGLE街景圖，雖可見原告主張之

系爭土地確有連接至柏油路面之公路無訛，然系爭土地實

為駁崁，並非道路，且無原告所指被告父親有何口頭約定

同意以系爭土地供作道路通行之情事，否則何以僅有前段

部分鋪設柏油路面，而就原告主張之系爭土地範圍並未鋪

設柏油或水泥路面之情。又依苗栗縣公館鄉公所函文所

示，南陽道縱非公部門所鋪設，然客觀上既屬可供通行之

道路，則原告通行之處所自仍應以該產業道路為通行處

所，方屬損害最小甚明。對於苗栗縣政府113年8月6日函

文則無意見。原告所提系爭臺中高分檢系爭處分書之內

容，僅為鄧家強之主張，不代表該道路即為鄧家強所設

置，因該南陽道非僅通行至鄧姓地主土地，亦連通至其他

數十筆土地，可見該產業道路非由個人所鋪設，此由航照

圖及內政部圖資亦可明。

（三）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土地「本身」確屬不通公路之袋地，即便一般車輛得

到達原告土地之鄰地，仍非可認原告土地與公路有適宜聯

絡：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

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

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民法第78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

謂「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其情形不以土地絕對不

通公路為限，即土地雖非絕對不通公路，因其通行困難以

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時，亦應許其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

（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2996號判例參照）。由此以觀，

土地是否聯通公路，應以「土地本身」與「公路」是否相

連或相鄰為判定基準。倘土地本身與公路毫不相連或相

鄰，即便其本身經過相鄰地，可至公路，亦僅屬袋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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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地通行之例而已，於概念上該土地仍該當本條所訂無適

宜聯絡之袋地。經查，依原告土地之空照圖、本院勘驗筆

錄及現場照片等以觀（見本院卷第35至47頁及第205至232

頁），既可見原告所有土地「本身」確實未直接通往公路

或臨接公路，亦即依原告主張如附圖所示甲方案，需先通

行系爭土地後，方可與其西側之柏油道路即公路相連，並

通往苗26縣鄉道；另依被告所主張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

方案之產業道路與原告所有土地間現並無道路相通，須經

鄰地始得步行至該產業道路之北側點，沿途雜草叢生，且

產業道路需通行之北側鄰地，現雜草叢生，並無道路；被

告所主張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均需通行原告土地北

側之鄰地，始能連接該產業道路，再通行連接至公路等情

無疑，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衡諸首揭說明，因原告土地

「本身」與公路並不相連或相鄰，僅係得通過相鄰地通往

公路，已如前述，自應認原告土地屬於與公路無適宜聯絡

之袋地甚明。至於原告土地得否通過鄰地，而為通常使

用，有無必要再行經原告主張通行道路，乃屬衡量為袋地

之原告土地通行周圍地時，是否符合損害最小、利益最大

之比例原則時，所需考量者，尚非得徒以原告土地之北側

鄰地具有水泥鋪面，可連接產業道路，遽指原告土地並非

袋地，從而，被告以此遽指原告土地不符合袋地要件，並

無審認是否有必要通行周圍之其所有系爭土地之必要云

云，顯有誤會，容無可採。準此，原告所有土地乃為袋

地，既如前述，又依上開規定，尚無證據足認係因原告即

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則堪認原告土地確有通行周

圍鄰地行使袋地通行權，以與公路有適當聯絡之必要。

（二）次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

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

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

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

法第787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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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公眾通行之道路。所謂通常使用，係指在通常之情形

下，一般人車得以進出並聯絡至公路而言，土地是否不能

為通常使用，應斟酌土地之形狀、面積、位置及用途定

之。所謂必要範圍，應依社會通常觀念，就周圍地之地理

狀況，相關公路之位置，與通行地間之距離，周圍地所有

人之利害得失等因素，綜合判斷是否為損害周圍地最少之

最適宜通路，並不以現為道路，或係最近之聯絡捷徑為限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4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

按民法第787條第1項所定之通行權，其主要目的，不僅專

為調和個人所有之利害關係，且在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

用，以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是袋地通行權，非

以袋地與公路有聯絡為已足，尚須使其能為通常使用。而

是否能為通常使用，須斟酌該袋地之位置、地勢、面積、

用途、社會環境變化等因素為綜合判斷（最高法院104年

度台上字第25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再按所謂袋地通

行權，其性質為因法律規定所生袋地所有人所有權內容之

擴張，周圍地所有人所有權內容之限制，雖為周圍地之物

上負擔，然周圍地所有人並無犧牲自己重大財產利益，以

實現袋地所有人最大經濟利益之義務。

 （1）查原告土地為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袋地，可通行被告所有

系爭土地作為對外聯絡之通路，以連接至鋪設柏油而可供

公眾使用之公路等情，業經本院會同苗栗地政測量人員履

勘現場並測量，製有勘驗筆錄、複丈成果圖及現場照片在

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1至232頁），亦為被告所是認（見

本院卷第205頁勘驗筆錄，被告稱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末端

柏油鋪設道路為可供公眾通行之公路等語詳實），則原告

主張伊土地為袋地，可經由周圍鄰地即被告所有系爭土地

通行至公路等語，已屬有據。而查，原告土地中除同段1

地號土地為山坡保育區之丙種建築用地，且其上建有系爭

建物1棟外，其餘均為農牧用地，多為種植竹筍或香蕉等

農作物等情，此有原告所提伊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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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至47頁），亦為被告所不

爭執，是堪認為真；而審之原告所提通行如附圖所示甲方

案，既可見原告土地所需通行系爭土地之範圍為路寬3公

尺、坐落同段2地號土地面積87平方公尺及坐落同段2-4地

號土地面積106平方公尺，係沿被告2筆土地間之地籍線為

通行，別無需要再開發使用他人所有之其餘周圍地，且現

況系爭土地為平坦之泥地，下方確均有政府建造之駁崁存

在，平坦堅固顯適宜供通行，又該駁崁兩側之被告土地以

系爭土地區隔，則具有極為明顯之高低落差，且如附圖所

示甲方案乃係就該駁崁外緣（不含駁崁水泥柱）之現況泥

地以延伸3米寬度，並自現場柏油路面最末點連接至原告

同段1地號或1-1地號土地施測等情，有原告所提照片、被

告所提航照圖、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等附卷可參（見

本院卷第133至139頁、第153頁及第201至218頁），亦為

兩造所不爭執，是在在可認原告主張通行如附圖所示甲方

案之系爭土地，顯然對於被告及其餘周圍地不致造成沿該

已設置駁崁通行範圍外之其他損害，自尚難認因原告之通

行將造成被告系爭土地之重大不利影響。蓋以，被告所有

2筆土地本即因該駁崁之設置而為區隔，且原即有土地高

低落差而難為整體利用，顯非因系爭土地之通行而造成被

告土地遭細分，又被告實則亦可利用系爭土地通行其2筆

土地之間，顯較之僅通行該柏油路面至其2筆土地更為廣

泛及便利，是本院斟酌兩造土地之位置、地勢、通行方案

之通行面積、影響鄰地土地之筆數、現有使用狀況異動幅

度及考量其用途為綜合判斷後，認為原告主張如附圖所示

甲方案即通行系爭土地以至公路，當確為損害最少之處所

及方法，應屬適當甚明。

 （2）又法院須審酌之要素為道路之寬度（依「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2條第1項規定：「…基地內私設通路之

寬度不得小於左列標準：一、長度未滿10公尺者為2公

尺。二、長度在10公尺以上未滿20公尺者為3公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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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度大於20公尺為5公尺。四、基地內以私設通路為進出

道路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合計在1000平方公尺以上者，

通路寬度為6公尺…」）、道路材質、應否附設排水溝

等，並應就袋地與周圍地環境狀況、社會現況、一般交通

運輸工具、袋地通常使用所必要程度、周圍地所受損害程

度、相關建築法規等因素酌定之。惟前開建築技術規則等

法規命令，雖為法官於個案酌定開設道路通行方案時之重

要參考，然僅為規範辦理該行政事項之當事人及受理之行

政機關，至周圍地所有人並非辦理該行政事項之當事人，

尚不受拘束，且周圍地所有人並無犧牲自己重大財產權利

益，以實現袋地所有人最大經濟利益之義務。是法官仍應

依個案之具體情況，為雙方利益與損害之權衡加以審酌，

方屬適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01號判決要旨參

照）。可知私設道路之寬度，原則上係以基地與建築線連

接之長度為決定標準，於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合計在1000

平方公尺以上之情形，始例外增加寬度為6公尺。經查，

原告所有同段1地號土地為丙種建築用地可興建建物，另

其餘土地為農牧用地限於依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或實施

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核准興建之農舍；而因原告土

地上雖有搭設系爭建物1棟，然未據原告主張有何指定建

築線之問題，亦查無原告建物之稅籍資料可參（見本院卷

第125頁苗栗縣政府稅務局函），故無從計算基地與建築

線連接之長度，惟依如附圖所示甲通行方案約略估算，原

告欲通行之系爭土地長度達64公尺（計算式：總面積193

平方公尺÷3公尺寬度），業已超過20公尺，則依上開說

明，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之私設通路寬度應為3公尺，方符

於人車通行寬度，使原告土地及建物得為通常之使用等

語，當屬有據。故而，堪認原告主張如附圖所示甲方案之

通行方案，尚無不當。

 （3）至被告雖主張原告所有同段2-1及2-3地號土地之北側與一

產業道路彎折處相近而可供對外通行，此通行路徑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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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屬損害較小之通行方案，因鄰地之產業道路北側須經由

北側鄰地之水泥鋪面後可通行至公路，故請求繪製該道路

與原告土地地籍線最近之直線距離，留2米寬度為乙方

案；另該道路北側點與原告土地之地籍線直線距離留2米

寬度為丙方案，故原告應通行如附圖乙方案及丙方案所示

範圍，方屬損害最少之方案云云；然此為原告所否認。而

查，被告所指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所示之通行範圍

內雖無明顯之河流貫穿，然該等通行範圍並未與南陽道相

接，惟苗栗地政如附圖所示複丈成果圖中紅色虛線部分為

該南陽道之延伸，而該紅色虛線部分是否亦為南陽道則無

法認定等情，已有苗栗地政113年5月21日函覆說明內容可

參（見本院卷第309頁），又佐以「（問：南陽道是否為

可供公眾通行之道路？）旨案道路非屬本府轄管之縣○鄉

道○號道路；惟是否村里聯絡道或私設道路，請逕洽公館

鄉公所確認」、「（問：南陽道是否為公館鄉公所維修鋪

設供公眾通行之道路？）旨揭道路應非屬供公眾通行使用

之道路，因鋪設年代久遠，致無施工資料可供查詢。」等

情，亦有苗栗縣政府113年8月6日函及苗栗縣公館鄉公所1

13年8月12日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59頁及第363

頁），且為兩造所不爭；而北側鄰地連接南陽道之延伸即

產業道路處確遭訴外人鄧家強主張為渠私有道路，且設有

路障禁止他人通行等情，亦有原告所提系爭處分書及照片

可參（見本院卷第345至346頁、第283頁），足見被告主

張之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不僅未能直接連接至南

陽道，而僅係連接該南陽道之延伸，甚且該南陽道之延伸

與南陽道均非屬供公眾通行之既成道路至明，則參以本院

履勘現場時可見「二、原告土地與被告主張之產業道路間

現無道路相通，且須經鄰地始得步行至該產業道路之北側

點，沿路雜草叢生。三、被告主張產業道路需通行之北側

鄰地，現雜草叢生，並無道路。四、被告主張之乙、丙方

案均需通行北側鄰地始能通行至公路，兩造於現場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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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丙方案需通行之鄰地面積大於原告所提甲方案。…圖

19：被告請求測繪產業道路迄點，此處為被告所稱與原告

土地最接近之地點。此處與周遭土地有高低落差。」等

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0

7至232頁），是堪認被告主張之上開方案所需通行之處所

實非僅如附圖中該等方案所示需通行之同段292地號、552

地號、2-5地號及某一未登記土地等其他私人土地，而尚

需連接該南陽道之延伸即552地號等鄧家強等人之其他私

人土地，方可連接至亦非屬供公眾使用之南陽道，再連接

通行以至公路，而此等通行方案所需通行其他周遭鄰地之

範圍則已顯然大於原告所提之甲方案，且北側鄰地之現況

雜草叢生而無適宜通行之道路可供通行，並與該產業道路

即南陽道之延伸土地間具有高低落差，實難供人車通行之

用，允無疑義。基上，堪認原告主張被告所指如附圖所示

乙方案及丙方案並非損害最少及適宜通行之處所及方法等

語，應屬可採。

（三）承上各情，當認原告請求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系爭土地即

如附圖所示甲方案即標示甲紅色線之路寬為3公尺、坐落

同段2地號土地面積87平方公尺及坐落同段2-4地號土地面

積106平方公尺之範圍有通行權存在，洵屬有據，應為准

許。

（四）末按，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民法第788條

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原告於提起本件訴訟前原可經由

系爭土地即通行甲方案以連接至柏油路面之公路，有本院

依職權調取之108年google街景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

第101至109頁），而如附圖所示甲通行方案之系爭土地上

斯時已可見有鋪設部分柏油及水泥地，另接近原告土地部

分亦有長期通行後平坦夯實易行之泥地痕跡，且原告系爭

建物早已設置其上無訛，乃為兩造所不爭執，故依系爭土

地之路面現況為鬆軟泥土地面之地貌，顯難逕供交通工具

往來，審酌系爭建物連通公路及人車通行載運物品等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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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機能所需，顯有開設道路以供通行之必要甚明，從

而，原告請求被告應就前開通行權存在範圍內之土地容忍

原告開設道路以供通行使用，並不得有禁止或妨害原告通

行之行為，自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87條、第788條第1項規定，訴請

確認伊就被告土地即如附圖所示甲方案之系爭土地有通行權

存在，且被告應容忍原告於前開通行範圍內即系爭土地上開

設道路供通行使用，並不得有禁止或妨害原告通行之行為，

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苗栗地方法院苗栗簡易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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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苗簡字第513號
原      告  胡富進  
被      告  鍾尊謙  




訴訟代理人  張智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袋地通行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2-4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甲方案即標示甲紅色線部分（面積：同鄉南河段2地號土地面積87平方公尺、同鄉南河段2-4地號土地面積106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
被告應容忍原告在前項所示範圍之土地開設道路供通行使用，並不得為禁止或妨害原告通行之行為。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及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及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原起訴聲明第1項乃請求㈠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2-4地號土地（下稱被告土地）如附圖3（見本院卷第23頁原告所提地籍圖謄本之圖示）所示面積約220平方公尺範圍有通行權存在。㈡被告不得在前項通行範圍內，為設置障礙物或其他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等語（見本院卷第15頁）；其後於民國112年8月21日具補正狀及於112年10月31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第2項為被告應容忍原告於上開通行土地（即下稱系爭土地）之範圍開設道路通行使用，不得禁止或妨害原告通行等語（見本院卷第129頁及第180頁）；嗣又於113年12月24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中變更聲明第1項為確認原告對被告土地如苗栗縣（市）苗栗地政事務所（下稱苗栗地政）複丈日期112年12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甲方案即標示甲紅色線所示路寬為3公尺、坐落同段2地號土地面積87平方公尺及坐落同段2-4地號土地面積106平方公尺之範圍（下合稱系爭土地）有通行權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251頁複丈成果圖及第390頁）；因原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核屬擴張（開路通行權）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至原告請求確認通行權之土地位置及範圍即通行權所及範圍之更正補充，性質上屬於事實上陳述之補充、更正，並非訴之變更或追加，於法尚無不合，先予說明。
（二）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5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袋地通行權紛爭事件，基於程序選擇權，原告可提起確認之訴、形成之訴及給付之訴。倘通行權人係訴請法院對特定之處所及方法確認其有無通行權限時，因係就特定處所及方法有無通行權爭議之事件，為確認訴訟之性質。按通行權人係訴請法院對特定之處所及方法確認其有無通行權限時，因係就特定處所及方法有無通行權爭議之事件，此類型之訴訟事件乃確認訴訟性質，而非形成之訴，法院審理之訴訟標的及範圍應受其聲明拘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77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伊所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原告土地）為袋地，與被告土地相鄰，須經被告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甲方案中標示甲紅色線所示系爭土地之道路，始能通行至公路，為此請求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系爭土地即如附圖所示甲方案即標示甲紅色線所示路寬為3公尺、坐落同段2地號土地面積87平方公尺及坐落同段2-4地號土地面積106平方公尺之範圍有通行權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83頁及第129頁）。依上開說明，本院審理本件之訴訟標的及範圍，應受原告上開聲明之拘束；又兩造間因本件通行權有所爭執，而被告前已禁止原告通行系爭土地無訛，可認此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得以對被告之確認判決加以除去，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亦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原告所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為袋地，與被告所有坐落同段2、2-4地號土地相鄰，須經被告土地上如附圖所示之系爭土地，始能通行至公路。而原告土地上原即種植竹筍及果樹，且於46年間即在同段1地號土地上建有門牌號碼為苗栗縣○○鄉○○村000號之建物居住（下稱原告建物），並均以系爭土地通行至公路已達數十年之久；然因被告突於112年3月17日雇請怪手挖除破壞系爭土地，使原告無法開車通行系爭土地，致原告土地及建物不能為通常使用。因系爭土地原即係經被告父親與周邊居民口頭約定以道路形式存在且供大家通行使用，然被告其後僅承認其有使用之柏油鋪面路段可通行，至後段銜接原告土地部分之道路則不同意供通行，故原告所主張通行系爭土地之甲方案因屬原告土地自始即通行之道路，則通行該處所當為對鄰地損害最少之通行方法，為此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及第7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判決如聲明所示。至被告所提如附圖所示之乙方案及丙方案，均係於地形高低起伏差異甚大之處，罔顧行人通行安全，不利於通行，且被告所指可通行至南陽道之該產業道路尚須經由北河段293-1、294-1、295-1、295、297及552地號等他人私有土地之道路，並未遭政府徵收，且業經該等土地所有權人即訴外人鄧家強地主設置監視器及路障禁止他人通行，又原告前向鄧家強確認該南陽道路段是否為既成道路時，亦經鄧家強告知渠與他人間已有相關訴訟，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408號處分書審認（下稱系爭臺中高分檢系爭處分書）既成道路僅至耀輝橋，而進入鄧家強住家之道路則為渠私人土地，並非既成道路，且鄧家強於該處設置路障達5年之久，耀輝橋亦非政府所建造，而係鄧家強之祖父鄧耀輝所自行搭建；況苗栗地政已回覆稱南陽道路段無法認定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故南陽道並非公眾通行之道路甚明。再者，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供通行而影響鄰地之面積高達762.54平方公尺，遠遠大於原告所提甲方案之通行面積193平方公尺，基上各情，當非屬對鄰地損害最少之通行處所及方法等語。並聲明：（一）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系爭土地即如附圖所示甲方案即標示甲紅色線之路寬為3公尺、坐落同段2地號土地面積87平方公尺及坐落同段2-4地號土地面積106平方公尺之範圍有通行權存在。（二）被告應容忍原告於系爭土地之範圍開設道路通行使用，不得禁止或妨害原告通行。
三、被告則以：下列情詞，以資抗辯。
（一）原告所有同段2-1及2-3地號土地之北側與一產業道路彎折處相近而可供對外通行，此通行路徑最短，方屬損害較小之通行方案。因鄰地之產業道路北側須經由他人所有土地（下稱北側鄰地）之水泥鋪面後可通行至公路，故請求繪製該道路與原告土地地籍線最近之直線距離，留2米寬度為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另該道路北側點與原告土地之地籍線直線距離留2米寬度為如附圖所示丙方案，故原告應通行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所示範圍，方屬損害最少之通行處所及方法。其主張上開通行方案係由現況產業道路通行至南陽道，本院至現場履勘時，南陽道現況雖有雜草雜木存在，然此下方係鋪有水泥，可見南陽道上佈滿雜草雜木僅係因公務機關怠於維護所致，並不影響南陽道係屬可供公眾通行之公路之事實。　　　
（二）至依108年兩造土地之GOOGLE街景圖，雖可見原告主張之系爭土地確有連接至柏油路面之公路無訛，然系爭土地實為駁崁，並非道路，且無原告所指被告父親有何口頭約定同意以系爭土地供作道路通行之情事，否則何以僅有前段部分鋪設柏油路面，而就原告主張之系爭土地範圍並未鋪設柏油或水泥路面之情。又依苗栗縣公館鄉公所函文所示，南陽道縱非公部門所鋪設，然客觀上既屬可供通行之道路，則原告通行之處所自仍應以該產業道路為通行處所，方屬損害最小甚明。對於苗栗縣政府113年8月6日函文則無意見。原告所提系爭臺中高分檢系爭處分書之內容，僅為鄧家強之主張，不代表該道路即為鄧家強所設置，因該南陽道非僅通行至鄧姓地主土地，亦連通至其他數十筆土地，可見該產業道路非由個人所鋪設，此由航照圖及內政部圖資亦可明。
（三）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土地「本身」確屬不通公路之袋地，即便一般車輛得到達原告土地之鄰地，仍非可認原告土地與公路有適宜聯絡：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民法第78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謂「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其情形不以土地絕對不通公路為限，即土地雖非絕對不通公路，因其通行困難以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時，亦應許其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2996號判例參照）。由此以觀，土地是否聯通公路，應以「土地本身」與「公路」是否相連或相鄰為判定基準。倘土地本身與公路毫不相連或相鄰，即便其本身經過相鄰地，可至公路，亦僅屬袋地利用鄰地通行之例而已，於概念上該土地仍該當本條所訂無適宜聯絡之袋地。經查，依原告土地之空照圖、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等以觀（見本院卷第35至47頁及第205至232頁），既可見原告所有土地「本身」確實未直接通往公路或臨接公路，亦即依原告主張如附圖所示甲方案，需先通行系爭土地後，方可與其西側之柏油道路即公路相連，並通往苗26縣鄉道；另依被告所主張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之產業道路與原告所有土地間現並無道路相通，須經鄰地始得步行至該產業道路之北側點，沿途雜草叢生，且產業道路需通行之北側鄰地，現雜草叢生，並無道路；被告所主張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均需通行原告土地北側之鄰地，始能連接該產業道路，再通行連接至公路等情無疑，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衡諸首揭說明，因原告土地「本身」與公路並不相連或相鄰，僅係得通過相鄰地通往公路，已如前述，自應認原告土地屬於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袋地甚明。至於原告土地得否通過鄰地，而為通常使用，有無必要再行經原告主張通行道路，乃屬衡量為袋地之原告土地通行周圍地時，是否符合損害最小、利益最大之比例原則時，所需考量者，尚非得徒以原告土地之北側鄰地具有水泥鋪面，可連接產業道路，遽指原告土地並非袋地，從而，被告以此遽指原告土地不符合袋地要件，並無審認是否有必要通行周圍之其所有系爭土地之必要云云，顯有誤會，容無可採。準此，原告所有土地乃為袋地，既如前述，又依上開規定，尚無證據足認係因原告即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則堪認原告土地確有通行周圍鄰地行使袋地通行權，以與公路有適當聯絡之必要。
（二）次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公路」，係指公眾通行之道路。所謂通常使用，係指在通常之情形下，一般人車得以進出並聯絡至公路而言，土地是否不能為通常使用，應斟酌土地之形狀、面積、位置及用途定之。所謂必要範圍，應依社會通常觀念，就周圍地之地理狀況，相關公路之位置，與通行地間之距離，周圍地所有人之利害得失等因素，綜合判斷是否為損害周圍地最少之最適宜通路，並不以現為道路，或係最近之聯絡捷徑為限（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4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民法第787條第1項所定之通行權，其主要目的，不僅專為調和個人所有之利害關係，且在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以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是袋地通行權，非以袋地與公路有聯絡為已足，尚須使其能為通常使用。而是否能為通常使用，須斟酌該袋地之位置、地勢、面積、用途、社會環境變化等因素為綜合判斷（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再按所謂袋地通行權，其性質為因法律規定所生袋地所有人所有權內容之擴張，周圍地所有人所有權內容之限制，雖為周圍地之物上負擔，然周圍地所有人並無犧牲自己重大財產利益，以實現袋地所有人最大經濟利益之義務。
 （1）查原告土地為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袋地，可通行被告所有系爭土地作為對外聯絡之通路，以連接至鋪設柏油而可供公眾使用之公路等情，業經本院會同苗栗地政測量人員履勘現場並測量，製有勘驗筆錄、複丈成果圖及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1至232頁），亦為被告所是認（見本院卷第205頁勘驗筆錄，被告稱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末端柏油鋪設道路為可供公眾通行之公路等語詳實），則原告主張伊土地為袋地，可經由周圍鄰地即被告所有系爭土地通行至公路等語，已屬有據。而查，原告土地中除同段1地號土地為山坡保育區之丙種建築用地，且其上建有系爭建物1棟外，其餘均為農牧用地，多為種植竹筍或香蕉等農作物等情，此有原告所提伊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及現況照片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至47頁），亦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堪認為真；而審之原告所提通行如附圖所示甲方案，既可見原告土地所需通行系爭土地之範圍為路寬3公尺、坐落同段2地號土地面積87平方公尺及坐落同段2-4地號土地面積106平方公尺，係沿被告2筆土地間之地籍線為通行，別無需要再開發使用他人所有之其餘周圍地，且現況系爭土地為平坦之泥地，下方確均有政府建造之駁崁存在，平坦堅固顯適宜供通行，又該駁崁兩側之被告土地以系爭土地區隔，則具有極為明顯之高低落差，且如附圖所示甲方案乃係就該駁崁外緣（不含駁崁水泥柱）之現況泥地以延伸3米寬度，並自現場柏油路面最末點連接至原告同段1地號或1-1地號土地施測等情，有原告所提照片、被告所提航照圖、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等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3至139頁、第153頁及第201至218頁），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在在可認原告主張通行如附圖所示甲方案之系爭土地，顯然對於被告及其餘周圍地不致造成沿該已設置駁崁通行範圍外之其他損害，自尚難認因原告之通行將造成被告系爭土地之重大不利影響。蓋以，被告所有2筆土地本即因該駁崁之設置而為區隔，且原即有土地高低落差而難為整體利用，顯非因系爭土地之通行而造成被告土地遭細分，又被告實則亦可利用系爭土地通行其2筆土地之間，顯較之僅通行該柏油路面至其2筆土地更為廣泛及便利，是本院斟酌兩造土地之位置、地勢、通行方案之通行面積、影響鄰地土地之筆數、現有使用狀況異動幅度及考量其用途為綜合判斷後，認為原告主張如附圖所示甲方案即通行系爭土地以至公路，當確為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應屬適當甚明。
 （2）又法院須審酌之要素為道路之寬度（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條第1項規定：「…基地內私設通路之寬度不得小於左列標準：一、長度未滿10公尺者為2公尺。二、長度在10公尺以上未滿20公尺者為3公尺。三、長度大於20公尺為5公尺。四、基地內以私設通路為進出道路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合計在1000平方公尺以上者，通路寬度為6公尺…」）、道路材質、應否附設排水溝等，並應就袋地與周圍地環境狀況、社會現況、一般交通運輸工具、袋地通常使用所必要程度、周圍地所受損害程度、相關建築法規等因素酌定之。惟前開建築技術規則等法規命令，雖為法官於個案酌定開設道路通行方案時之重要參考，然僅為規範辦理該行政事項之當事人及受理之行政機關，至周圍地所有人並非辦理該行政事項之當事人，尚不受拘束，且周圍地所有人並無犧牲自己重大財產權利益，以實現袋地所有人最大經濟利益之義務。是法官仍應依個案之具體情況，為雙方利益與損害之權衡加以審酌，方屬適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01號判決要旨參照）。可知私設道路之寬度，原則上係以基地與建築線連接之長度為決定標準，於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合計在1000平方公尺以上之情形，始例外增加寬度為6公尺。經查，原告所有同段1地號土地為丙種建築用地可興建建物，另其餘土地為農牧用地限於依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或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核准興建之農舍；而因原告土地上雖有搭設系爭建物1棟，然未據原告主張有何指定建築線之問題，亦查無原告建物之稅籍資料可參（見本院卷第125頁苗栗縣政府稅務局函），故無從計算基地與建築線連接之長度，惟依如附圖所示甲通行方案約略估算，原告欲通行之系爭土地長度達64公尺（計算式：總面積193平方公尺÷3公尺寬度），業已超過20公尺，則依上開說明，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之私設通路寬度應為3公尺，方符於人車通行寬度，使原告土地及建物得為通常之使用等語，當屬有據。故而，堪認原告主張如附圖所示甲方案之通行方案，尚無不當。
 （3）至被告雖主張原告所有同段2-1及2-3地號土地之北側與一產業道路彎折處相近而可供對外通行，此通行路徑最短，方屬損害較小之通行方案，因鄰地之產業道路北側須經由北側鄰地之水泥鋪面後可通行至公路，故請求繪製該道路與原告土地地籍線最近之直線距離，留2米寬度為乙方案；另該道路北側點與原告土地之地籍線直線距離留2米寬度為丙方案，故原告應通行如附圖乙方案及丙方案所示範圍，方屬損害最少之方案云云；然此為原告所否認。而查，被告所指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所示之通行範圍內雖無明顯之河流貫穿，然該等通行範圍並未與南陽道相接，惟苗栗地政如附圖所示複丈成果圖中紅色虛線部分為該南陽道之延伸，而該紅色虛線部分是否亦為南陽道則無法認定等情，已有苗栗地政113年5月21日函覆說明內容可參（見本院卷第309頁），又佐以「（問：南陽道是否為可供公眾通行之道路？）旨案道路非屬本府轄管之縣○鄉道○號道路；惟是否村里聯絡道或私設道路，請逕洽公館鄉公所確認」、「（問：南陽道是否為公館鄉公所維修鋪設供公眾通行之道路？）旨揭道路應非屬供公眾通行使用之道路，因鋪設年代久遠，致無施工資料可供查詢。」等情，亦有苗栗縣政府113年8月6日函及苗栗縣公館鄉公所113年8月12日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59頁及第36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而北側鄰地連接南陽道之延伸即產業道路處確遭訴外人鄧家強主張為渠私有道路，且設有路障禁止他人通行等情，亦有原告所提系爭處分書及照片可參（見本院卷第345至346頁、第283頁），足見被告主張之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不僅未能直接連接至南陽道，而僅係連接該南陽道之延伸，甚且該南陽道之延伸與南陽道均非屬供公眾通行之既成道路至明，則參以本院履勘現場時可見「二、原告土地與被告主張之產業道路間現無道路相通，且須經鄰地始得步行至該產業道路之北側點，沿路雜草叢生。三、被告主張產業道路需通行之北側鄰地，現雜草叢生，並無道路。四、被告主張之乙、丙方案均需通行北側鄰地始能通行至公路，兩造於現場均表示乙、丙方案需通行之鄰地面積大於原告所提甲方案。…圖19：被告請求測繪產業道路迄點，此處為被告所稱與原告土地最接近之地點。此處與周遭土地有高低落差。」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07至232頁），是堪認被告主張之上開方案所需通行之處所實非僅如附圖中該等方案所示需通行之同段292地號、552地號、2-5地號及某一未登記土地等其他私人土地，而尚需連接該南陽道之延伸即552地號等鄧家強等人之其他私人土地，方可連接至亦非屬供公眾使用之南陽道，再連接通行以至公路，而此等通行方案所需通行其他周遭鄰地之範圍則已顯然大於原告所提之甲方案，且北側鄰地之現況雜草叢生而無適宜通行之道路可供通行，並與該產業道路即南陽道之延伸土地間具有高低落差，實難供人車通行之用，允無疑義。基上，堪認原告主張被告所指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並非損害最少及適宜通行之處所及方法等語，應屬可採。
（三）承上各情，當認原告請求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系爭土地即如附圖所示甲方案即標示甲紅色線之路寬為3公尺、坐落同段2地號土地面積87平方公尺及坐落同段2-4地號土地面積106平方公尺之範圍有通行權存在，洵屬有據，應為准許。
（四）末按，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民法第7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原告於提起本件訴訟前原可經由系爭土地即通行甲方案以連接至柏油路面之公路，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108年google街景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1至109頁），而如附圖所示甲通行方案之系爭土地上斯時已可見有鋪設部分柏油及水泥地，另接近原告土地部分亦有長期通行後平坦夯實易行之泥地痕跡，且原告系爭建物早已設置其上無訛，乃為兩造所不爭執，故依系爭土地之路面現況為鬆軟泥土地面之地貌，顯難逕供交通工具往來，審酌系爭建物連通公路及人車通行載運物品等現代生活機能所需，顯有開設道路以供通行之必要甚明，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就前開通行權存在範圍內之土地容忍原告開設道路以供通行使用，並不得有禁止或妨害原告通行之行為，自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87條、第788條第1項規定，訴請確認伊就被告土地即如附圖所示甲方案之系爭土地有通行權存在，且被告應容忍原告於前開通行範圍內即系爭土地上開設道路供通行使用，並不得有禁止或妨害原告通行之行為，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苗栗地方法院苗栗簡易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苗簡字第513號
原      告  胡富進  
被      告  鍾尊謙  


訴訟代理人  張智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袋地通行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2-4地號土地如
附圖所示甲方案即標示甲紅色線部分（面積：同鄉南河段2地號
土地面積87平方公尺、同鄉南河段2-4地號土地面積106平方公尺
）有通行權存在。
被告應容忍原告在前項所示範圍之土地開設道路供通行使用，並
不得為禁止或妨害原告通行之行為。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
      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
      項之聲明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
      事訴訟法第256條及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及第7款分
      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原起訴聲明第1項乃請求㈠確認原告對
      被告所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2-4地號土地（下稱
      被告土地）如附圖3（見本院卷第23頁原告所提地籍圖謄
      本之圖示）所示面積約220平方公尺範圍有通行權存在。㈡
      被告不得在前項通行範圍內，為設置障礙物或其他妨礙原
      告通行之行為等語（見本院卷第15頁）；其後於民國112
      年8月21日具補正狀及於112年10月31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
      變更聲明第2項為被告應容忍原告於上開通行土地（即下
      稱系爭土地）之範圍開設道路通行使用，不得禁止或妨害
      原告通行等語（見本院卷第129頁及第180頁）；嗣又於11
      3年12月24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中變更聲明第1項為確認原
      告對被告土地如苗栗縣（市）苗栗地政事務所（下稱苗栗
      地政）複丈日期112年12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
      ）所示甲方案即標示甲紅色線所示路寬為3公尺、坐落同
      段2地號土地面積87平方公尺及坐落同段2-4地號土地面積
      106平方公尺之範圍（下合稱系爭土地）有通行權存在等
      語（見本院卷第251頁複丈成果圖及第390頁）；因原告請
      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核屬擴張（開路通行權）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上開
      規定，應予准許；至原告請求確認通行權之土地位置及範
      圍即通行權所及範圍之更正補充，性質上屬於事實上陳述
      之補充、更正，並非訴之變更或追加，於法尚無不合，先
      予說明。
（二）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
      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
      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
      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
      35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袋地通行權紛爭事件，基於程
      序選擇權，原告可提起確認之訴、形成之訴及給付之訴。
      倘通行權人係訴請法院對特定之處所及方法確認其有無通
      行權限時，因係就特定處所及方法有無通行權爭議之事件
      ，為確認訴訟之性質。按通行權人係訴請法院對特定之處
      所及方法確認其有無通行權限時，因係就特定處所及方法
      有無通行權爭議之事件，此類型之訴訟事件乃確認訴訟性
      質，而非形成之訴，法院審理之訴訟標的及範圍應受其聲
      明拘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771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原告主張伊所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000○000○00
      0○0地號土地（下稱原告土地）為袋地，與被告土地相鄰
      ，須經被告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甲方案中標示甲紅色線所示
      系爭土地之道路，始能通行至公路，為此請求確認原告對
      被告所有系爭土地即如附圖所示甲方案即標示甲紅色線所
      示路寬為3公尺、坐落同段2地號土地面積87平方公尺及坐
      落同段2-4地號土地面積106平方公尺之範圍有通行權存在
      等語（見本院卷第83頁及第129頁）。依上開說明，本院
      審理本件之訴訟標的及範圍，應受原告上開聲明之拘束；
      又兩造間因本件通行權有所爭執，而被告前已禁止原告通
      行系爭土地無訛，可認此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
      危險，且得以對被告之確認判決加以除去，故原告提起本
      件訴訟，亦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原告所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000○000○000○0
    地號土地為袋地，與被告所有坐落同段2、2-4地號土地相鄰
    ，須經被告土地上如附圖所示之系爭土地，始能通行至公路
    。而原告土地上原即種植竹筍及果樹，且於46年間即在同段
    1地號土地上建有門牌號碼為苗栗縣○○鄉○○村000號之建物居
    住（下稱原告建物），並均以系爭土地通行至公路已達數十
    年之久；然因被告突於112年3月17日雇請怪手挖除破壞系爭
    土地，使原告無法開車通行系爭土地，致原告土地及建物不
    能為通常使用。因系爭土地原即係經被告父親與周邊居民口
    頭約定以道路形式存在且供大家通行使用，然被告其後僅承
    認其有使用之柏油鋪面路段可通行，至後段銜接原告土地部
    分之道路則不同意供通行，故原告所主張通行系爭土地之甲
    方案因屬原告土地自始即通行之道路，則通行該處所當為對
    鄰地損害最少之通行方法，為此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及第78
    8條第1項規定，請求判決如聲明所示。至被告所提如附圖所
    示之乙方案及丙方案，均係於地形高低起伏差異甚大之處，
    罔顧行人通行安全，不利於通行，且被告所指可通行至南陽
    道之該產業道路尚須經由北河段293-1、294-1、295-1、295
    、297及552地號等他人私有土地之道路，並未遭政府徵收，
    且業經該等土地所有權人即訴外人鄧家強地主設置監視器及
    路障禁止他人通行，又原告前向鄧家強確認該南陽道路段是
    否為既成道路時，亦經鄧家強告知渠與他人間已有相關訴訟
    ，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
    408號處分書審認（下稱系爭臺中高分檢系爭處分書）既成
    道路僅至耀輝橋，而進入鄧家強住家之道路則為渠私人土地
    ，並非既成道路，且鄧家強於該處設置路障達5年之久，耀
    輝橋亦非政府所建造，而係鄧家強之祖父鄧耀輝所自行搭建
    ；況苗栗地政已回覆稱南陽道路段無法認定為供公眾通行之
    道路，故南陽道並非公眾通行之道路甚明。再者，如附圖所
    示乙方案及丙方案供通行而影響鄰地之面積高達762.54平方
    公尺，遠遠大於原告所提甲方案之通行面積193平方公尺，
    基上各情，當非屬對鄰地損害最少之通行處所及方法等語。
    並聲明：（一）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系爭土地即如附圖所示
    甲方案即標示甲紅色線之路寬為3公尺、坐落同段2地號土地
    面積87平方公尺及坐落同段2-4地號土地面積106平方公尺之
    範圍有通行權存在。（二）被告應容忍原告於系爭土地之範
    圍開設道路通行使用，不得禁止或妨害原告通行。
三、被告則以：下列情詞，以資抗辯。
（一）原告所有同段2-1及2-3地號土地之北側與一產業道路彎折
      處相近而可供對外通行，此通行路徑最短，方屬損害較小
      之通行方案。因鄰地之產業道路北側須經由他人所有土地
      （下稱北側鄰地）之水泥鋪面後可通行至公路，故請求繪
      製該道路與原告土地地籍線最近之直線距離，留2米寬度
      為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另該道路北側點與原告土地之地籍
      線直線距離留2米寬度為如附圖所示丙方案，故原告應通
      行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所示範圍，方屬損害最少之
      通行處所及方法。其主張上開通行方案係由現況產業道路
      通行至南陽道，本院至現場履勘時，南陽道現況雖有雜草
      雜木存在，然此下方係鋪有水泥，可見南陽道上佈滿雜草
      雜木僅係因公務機關怠於維護所致，並不影響南陽道係屬
      可供公眾通行之公路之事實。　　　
（二）至依108年兩造土地之GOOGLE街景圖，雖可見原告主張之
      系爭土地確有連接至柏油路面之公路無訛，然系爭土地實
      為駁崁，並非道路，且無原告所指被告父親有何口頭約定
      同意以系爭土地供作道路通行之情事，否則何以僅有前段
      部分鋪設柏油路面，而就原告主張之系爭土地範圍並未鋪
      設柏油或水泥路面之情。又依苗栗縣公館鄉公所函文所示
      ，南陽道縱非公部門所鋪設，然客觀上既屬可供通行之道
      路，則原告通行之處所自仍應以該產業道路為通行處所，
      方屬損害最小甚明。對於苗栗縣政府113年8月6日函文則
      無意見。原告所提系爭臺中高分檢系爭處分書之內容，僅
      為鄧家強之主張，不代表該道路即為鄧家強所設置，因該
      南陽道非僅通行至鄧姓地主土地，亦連通至其他數十筆土
      地，可見該產業道路非由個人所鋪設，此由航照圖及內政
      部圖資亦可明。
（三）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土地「本身」確屬不通公路之袋地，即便一般車輛得
      到達原告土地之鄰地，仍非可認原告土地與公路有適宜聯
      絡：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
      ，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
      行周圍地以至公路，民法第78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謂
      「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其情形不以土地絕對不通
      公路為限，即土地雖非絕對不通公路，因其通行困難以致
      不能為通常之使用時，亦應許其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最
      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2996號判例參照）。由此以觀，土地
      是否聯通公路，應以「土地本身」與「公路」是否相連或
      相鄰為判定基準。倘土地本身與公路毫不相連或相鄰，即
      便其本身經過相鄰地，可至公路，亦僅屬袋地利用鄰地通
      行之例而已，於概念上該土地仍該當本條所訂無適宜聯絡
      之袋地。經查，依原告土地之空照圖、本院勘驗筆錄及現
      場照片等以觀（見本院卷第35至47頁及第205至232頁），
      既可見原告所有土地「本身」確實未直接通往公路或臨接
      公路，亦即依原告主張如附圖所示甲方案，需先通行系爭
      土地後，方可與其西側之柏油道路即公路相連，並通往苗
      26縣鄉道；另依被告所主張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之
      產業道路與原告所有土地間現並無道路相通，須經鄰地始
      得步行至該產業道路之北側點，沿途雜草叢生，且產業道
      路需通行之北側鄰地，現雜草叢生，並無道路；被告所主
      張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均需通行原告土地北側之鄰
      地，始能連接該產業道路，再通行連接至公路等情無疑，
      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衡諸首揭說明，因原告土地「本身」
      與公路並不相連或相鄰，僅係得通過相鄰地通往公路，已
      如前述，自應認原告土地屬於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袋地甚
      明。至於原告土地得否通過鄰地，而為通常使用，有無必
      要再行經原告主張通行道路，乃屬衡量為袋地之原告土地
      通行周圍地時，是否符合損害最小、利益最大之比例原則
      時，所需考量者，尚非得徒以原告土地之北側鄰地具有水
      泥鋪面，可連接產業道路，遽指原告土地並非袋地，從而
      ，被告以此遽指原告土地不符合袋地要件，並無審認是否
      有必要通行周圍之其所有系爭土地之必要云云，顯有誤會
      ，容無可採。準此，原告所有土地乃為袋地，既如前述，
      又依上開規定，尚無證據足認係因原告即土地所有人之任
      意行為所生，則堪認原告土地確有通行周圍鄰地行使袋地
      通行權，以與公路有適當聯絡之必要。
（二）次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
      ，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
      行周圍地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
      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法
      第787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公路」，係
      指公眾通行之道路。所謂通常使用，係指在通常之情形下
      ，一般人車得以進出並聯絡至公路而言，土地是否不能為
      通常使用，應斟酌土地之形狀、面積、位置及用途定之。
      所謂必要範圍，應依社會通常觀念，就周圍地之地理狀況
      ，相關公路之位置，與通行地間之距離，周圍地所有人之
      利害得失等因素，綜合判斷是否為損害周圍地最少之最適
      宜通路，並不以現為道路，或係最近之聯絡捷徑為限（最
      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4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民
      法第787條第1項所定之通行權，其主要目的，不僅專為調
      和個人所有之利害關係，且在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
      以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是袋地通行權，非以袋
      地與公路有聯絡為已足，尚須使其能為通常使用。而是否
      能為通常使用，須斟酌該袋地之位置、地勢、面積、用途
      、社會環境變化等因素為綜合判斷（最高法院104年度台
      上字第25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再按所謂袋地通行權
      ，其性質為因法律規定所生袋地所有人所有權內容之擴張
      ，周圍地所有人所有權內容之限制，雖為周圍地之物上負
      擔，然周圍地所有人並無犧牲自己重大財產利益，以實現
      袋地所有人最大經濟利益之義務。
 （1）查原告土地為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袋地，可通行被告所有
      系爭土地作為對外聯絡之通路，以連接至鋪設柏油而可供
      公眾使用之公路等情，業經本院會同苗栗地政測量人員履
      勘現場並測量，製有勘驗筆錄、複丈成果圖及現場照片在
      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1至232頁），亦為被告所是認（見
      本院卷第205頁勘驗筆錄，被告稱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末端
      柏油鋪設道路為可供公眾通行之公路等語詳實），則原告
      主張伊土地為袋地，可經由周圍鄰地即被告所有系爭土地
      通行至公路等語，已屬有據。而查，原告土地中除同段1
      地號土地為山坡保育區之丙種建築用地，且其上建有系爭
      建物1棟外，其餘均為農牧用地，多為種植竹筍或香蕉等
      農作物等情，此有原告所提伊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及現況
      照片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至47頁），亦為被告所不
      爭執，是堪認為真；而審之原告所提通行如附圖所示甲方
      案，既可見原告土地所需通行系爭土地之範圍為路寬3公
      尺、坐落同段2地號土地面積87平方公尺及坐落同段2-4地
      號土地面積106平方公尺，係沿被告2筆土地間之地籍線為
      通行，別無需要再開發使用他人所有之其餘周圍地，且現
      況系爭土地為平坦之泥地，下方確均有政府建造之駁崁存
      在，平坦堅固顯適宜供通行，又該駁崁兩側之被告土地以
      系爭土地區隔，則具有極為明顯之高低落差，且如附圖所
      示甲方案乃係就該駁崁外緣（不含駁崁水泥柱）之現況泥
      地以延伸3米寬度，並自現場柏油路面最末點連接至原告
      同段1地號或1-1地號土地施測等情，有原告所提照片、被
      告所提航照圖、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等附卷可參（見
      本院卷第133至139頁、第153頁及第201至218頁），亦為
      兩造所不爭執，是在在可認原告主張通行如附圖所示甲方
      案之系爭土地，顯然對於被告及其餘周圍地不致造成沿該
      已設置駁崁通行範圍外之其他損害，自尚難認因原告之通
      行將造成被告系爭土地之重大不利影響。蓋以，被告所有
      2筆土地本即因該駁崁之設置而為區隔，且原即有土地高
      低落差而難為整體利用，顯非因系爭土地之通行而造成被
      告土地遭細分，又被告實則亦可利用系爭土地通行其2筆
      土地之間，顯較之僅通行該柏油路面至其2筆土地更為廣
      泛及便利，是本院斟酌兩造土地之位置、地勢、通行方案
      之通行面積、影響鄰地土地之筆數、現有使用狀況異動幅
      度及考量其用途為綜合判斷後，認為原告主張如附圖所示
      甲方案即通行系爭土地以至公路，當確為損害最少之處所
      及方法，應屬適當甚明。
 （2）又法院須審酌之要素為道路之寬度（依「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2條第1項規定：「…基地內私設通路之
      寬度不得小於左列標準：一、長度未滿10公尺者為2公尺
      。二、長度在10公尺以上未滿20公尺者為3公尺。三、長
      度大於20公尺為5公尺。四、基地內以私設通路為進出道
      路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合計在1000平方公尺以上者，通
      路寬度為6公尺…」）、道路材質、應否附設排水溝等，並
      應就袋地與周圍地環境狀況、社會現況、一般交通運輸工
      具、袋地通常使用所必要程度、周圍地所受損害程度、相
      關建築法規等因素酌定之。惟前開建築技術規則等法規命
      令，雖為法官於個案酌定開設道路通行方案時之重要參考
      ，然僅為規範辦理該行政事項之當事人及受理之行政機關
      ，至周圍地所有人並非辦理該行政事項之當事人，尚不受
      拘束，且周圍地所有人並無犧牲自己重大財產權利益，以
      實現袋地所有人最大經濟利益之義務。是法官仍應依個案
      之具體情況，為雙方利益與損害之權衡加以審酌，方屬適
      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01號判決要旨參照）。
      可知私設道路之寬度，原則上係以基地與建築線連接之長
      度為決定標準，於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合計在1000平方公
      尺以上之情形，始例外增加寬度為6公尺。經查，原告所
      有同段1地號土地為丙種建築用地可興建建物，另其餘土
      地為農牧用地限於依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或實施區域計
      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核准興建之農舍；而因原告土地上雖
      有搭設系爭建物1棟，然未據原告主張有何指定建築線之
      問題，亦查無原告建物之稅籍資料可參（見本院卷第125
      頁苗栗縣政府稅務局函），故無從計算基地與建築線連接
      之長度，惟依如附圖所示甲通行方案約略估算，原告欲通
      行之系爭土地長度達64公尺（計算式：總面積193平方公
      尺÷3公尺寬度），業已超過20公尺，則依上開說明，原告
      主張系爭土地之私設通路寬度應為3公尺，方符於人車通
      行寬度，使原告土地及建物得為通常之使用等語，當屬有
      據。故而，堪認原告主張如附圖所示甲方案之通行方案，
      尚無不當。
 （3）至被告雖主張原告所有同段2-1及2-3地號土地之北側與一
      產業道路彎折處相近而可供對外通行，此通行路徑最短，
      方屬損害較小之通行方案，因鄰地之產業道路北側須經由
      北側鄰地之水泥鋪面後可通行至公路，故請求繪製該道路
      與原告土地地籍線最近之直線距離，留2米寬度為乙方案
      ；另該道路北側點與原告土地之地籍線直線距離留2米寬
      度為丙方案，故原告應通行如附圖乙方案及丙方案所示範
      圍，方屬損害最少之方案云云；然此為原告所否認。而查
      ，被告所指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所示之通行範圍內
      雖無明顯之河流貫穿，然該等通行範圍並未與南陽道相接
      ，惟苗栗地政如附圖所示複丈成果圖中紅色虛線部分為該
      南陽道之延伸，而該紅色虛線部分是否亦為南陽道則無法
      認定等情，已有苗栗地政113年5月21日函覆說明內容可參
      （見本院卷第309頁），又佐以「（問：南陽道是否為可
      供公眾通行之道路？）旨案道路非屬本府轄管之縣○鄉道○
      號道路；惟是否村里聯絡道或私設道路，請逕洽公館鄉公
      所確認」、「（問：南陽道是否為公館鄉公所維修鋪設供
      公眾通行之道路？）旨揭道路應非屬供公眾通行使用之道
      路，因鋪設年代久遠，致無施工資料可供查詢。」等情，
      亦有苗栗縣政府113年8月6日函及苗栗縣公館鄉公所113年
      8月12日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59頁及第363頁），且
      為兩造所不爭；而北側鄰地連接南陽道之延伸即產業道路
      處確遭訴外人鄧家強主張為渠私有道路，且設有路障禁止
      他人通行等情，亦有原告所提系爭處分書及照片可參（見
      本院卷第345至346頁、第283頁），足見被告主張之如附
      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不僅未能直接連接至南陽道，而
      僅係連接該南陽道之延伸，甚且該南陽道之延伸與南陽道
      均非屬供公眾通行之既成道路至明，則參以本院履勘現場
      時可見「二、原告土地與被告主張之產業道路間現無道路
      相通，且須經鄰地始得步行至該產業道路之北側點，沿路
      雜草叢生。三、被告主張產業道路需通行之北側鄰地，現
      雜草叢生，並無道路。四、被告主張之乙、丙方案均需通
      行北側鄰地始能通行至公路，兩造於現場均表示乙、丙方
      案需通行之鄰地面積大於原告所提甲方案。…圖19：被告
      請求測繪產業道路迄點，此處為被告所稱與原告土地最接
      近之地點。此處與周遭土地有高低落差。」等情，有本院
      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07至232頁）
      ，是堪認被告主張之上開方案所需通行之處所實非僅如附
      圖中該等方案所示需通行之同段292地號、552地號、2-5
      地號及某一未登記土地等其他私人土地，而尚需連接該南
      陽道之延伸即552地號等鄧家強等人之其他私人土地，方
      可連接至亦非屬供公眾使用之南陽道，再連接通行以至公
      路，而此等通行方案所需通行其他周遭鄰地之範圍則已顯
      然大於原告所提之甲方案，且北側鄰地之現況雜草叢生而
      無適宜通行之道路可供通行，並與該產業道路即南陽道之
      延伸土地間具有高低落差，實難供人車通行之用，允無疑
      義。基上，堪認原告主張被告所指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
      方案並非損害最少及適宜通行之處所及方法等語，應屬可
      採。
（三）承上各情，當認原告請求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系爭土地即
      如附圖所示甲方案即標示甲紅色線之路寬為3公尺、坐落
      同段2地號土地面積87平方公尺及坐落同段2-4地號土地面
      積106平方公尺之範圍有通行權存在，洵屬有據，應為准
      許。
（四）末按，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民法第788條
      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原告於提起本件訴訟前原可經由
      系爭土地即通行甲方案以連接至柏油路面之公路，有本院
      依職權調取之108年google街景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
      第101至109頁），而如附圖所示甲通行方案之系爭土地上
      斯時已可見有鋪設部分柏油及水泥地，另接近原告土地部
      分亦有長期通行後平坦夯實易行之泥地痕跡，且原告系爭
      建物早已設置其上無訛，乃為兩造所不爭執，故依系爭土
      地之路面現況為鬆軟泥土地面之地貌，顯難逕供交通工具
      往來，審酌系爭建物連通公路及人車通行載運物品等現代
      生活機能所需，顯有開設道路以供通行之必要甚明，從而
      ，原告請求被告應就前開通行權存在範圍內之土地容忍原
      告開設道路以供通行使用，並不得有禁止或妨害原告通行
      之行為，自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87條、第788條第1項規定，訴請
    確認伊就被告土地即如附圖所示甲方案之系爭土地有通行權
    存在，且被告應容忍原告於前開通行範圍內即系爭土地上開
    設道路供通行使用，並不得有禁止或妨害原告通行之行為，
    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苗栗地方法院苗栗簡易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苗簡字第513號
原      告  胡富進  
被      告  鍾尊謙  


訴訟代理人  張智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袋地通行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2-4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甲方案即標示甲紅色線部分（面積：同鄉南河段2地號土地面積87平方公尺、同鄉南河段2-4地號土地面積106平方公尺）有通行權存在。
被告應容忍原告在前項所示範圍之土地開設道路供通行使用，並不得為禁止或妨害原告通行之行為。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及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及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原起訴聲明第1項乃請求㈠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2-4地號土地（下稱被告土地）如附圖3（見本院卷第23頁原告所提地籍圖謄本之圖示）所示面積約220平方公尺範圍有通行權存在。㈡被告不得在前項通行範圍內，為設置障礙物或其他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等語（見本院卷第15頁）；其後於民國112年8月21日具補正狀及於112年10月31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第2項為被告應容忍原告於上開通行土地（即下稱系爭土地）之範圍開設道路通行使用，不得禁止或妨害原告通行等語（見本院卷第129頁及第180頁）；嗣又於113年12月24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中變更聲明第1項為確認原告對被告土地如苗栗縣（市）苗栗地政事務所（下稱苗栗地政）複丈日期112年12月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甲方案即標示甲紅色線所示路寬為3公尺、坐落同段2地號土地面積87平方公尺及坐落同段2-4地號土地面積106平方公尺之範圍（下合稱系爭土地）有通行權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251頁複丈成果圖及第390頁）；因原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核屬擴張（開路通行權）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至原告請求確認通行權之土地位置及範圍即通行權所及範圍之更正補充，性質上屬於事實上陳述之補充、更正，並非訴之變更或追加，於法尚無不合，先予說明。
（二）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5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袋地通行權紛爭事件，基於程序選擇權，原告可提起確認之訴、形成之訴及給付之訴。倘通行權人係訴請法院對特定之處所及方法確認其有無通行權限時，因係就特定處所及方法有無通行權爭議之事件，為確認訴訟之性質。按通行權人係訴請法院對特定之處所及方法確認其有無通行權限時，因係就特定處所及方法有無通行權爭議之事件，此類型之訴訟事件乃確認訴訟性質，而非形成之訴，法院審理之訴訟標的及範圍應受其聲明拘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77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伊所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原告土地）為袋地，與被告土地相鄰，須經被告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甲方案中標示甲紅色線所示系爭土地之道路，始能通行至公路，為此請求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系爭土地即如附圖所示甲方案即標示甲紅色線所示路寬為3公尺、坐落同段2地號土地面積87平方公尺及坐落同段2-4地號土地面積106平方公尺之範圍有通行權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83頁及第129頁）。依上開說明，本院審理本件之訴訟標的及範圍，應受原告上開聲明之拘束；又兩造間因本件通行權有所爭執，而被告前已禁止原告通行系爭土地無訛，可認此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得以對被告之確認判決加以除去，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亦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原告所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為袋地，與被告所有坐落同段2、2-4地號土地相鄰，須經被告土地上如附圖所示之系爭土地，始能通行至公路。而原告土地上原即種植竹筍及果樹，且於46年間即在同段1地號土地上建有門牌號碼為苗栗縣○○鄉○○村000號之建物居住（下稱原告建物），並均以系爭土地通行至公路已達數十年之久；然因被告突於112年3月17日雇請怪手挖除破壞系爭土地，使原告無法開車通行系爭土地，致原告土地及建物不能為通常使用。因系爭土地原即係經被告父親與周邊居民口頭約定以道路形式存在且供大家通行使用，然被告其後僅承認其有使用之柏油鋪面路段可通行，至後段銜接原告土地部分之道路則不同意供通行，故原告所主張通行系爭土地之甲方案因屬原告土地自始即通行之道路，則通行該處所當為對鄰地損害最少之通行方法，為此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及第7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判決如聲明所示。至被告所提如附圖所示之乙方案及丙方案，均係於地形高低起伏差異甚大之處，罔顧行人通行安全，不利於通行，且被告所指可通行至南陽道之該產業道路尚須經由北河段293-1、294-1、295-1、295、297及552地號等他人私有土地之道路，並未遭政府徵收，且業經該等土地所有權人即訴外人鄧家強地主設置監視器及路障禁止他人通行，又原告前向鄧家強確認該南陽道路段是否為既成道路時，亦經鄧家強告知渠與他人間已有相關訴訟，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408號處分書審認（下稱系爭臺中高分檢系爭處分書）既成道路僅至耀輝橋，而進入鄧家強住家之道路則為渠私人土地，並非既成道路，且鄧家強於該處設置路障達5年之久，耀輝橋亦非政府所建造，而係鄧家強之祖父鄧耀輝所自行搭建；況苗栗地政已回覆稱南陽道路段無法認定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故南陽道並非公眾通行之道路甚明。再者，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供通行而影響鄰地之面積高達762.54平方公尺，遠遠大於原告所提甲方案之通行面積193平方公尺，基上各情，當非屬對鄰地損害最少之通行處所及方法等語。並聲明：（一）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系爭土地即如附圖所示甲方案即標示甲紅色線之路寬為3公尺、坐落同段2地號土地面積87平方公尺及坐落同段2-4地號土地面積106平方公尺之範圍有通行權存在。（二）被告應容忍原告於系爭土地之範圍開設道路通行使用，不得禁止或妨害原告通行。
三、被告則以：下列情詞，以資抗辯。
（一）原告所有同段2-1及2-3地號土地之北側與一產業道路彎折處相近而可供對外通行，此通行路徑最短，方屬損害較小之通行方案。因鄰地之產業道路北側須經由他人所有土地（下稱北側鄰地）之水泥鋪面後可通行至公路，故請求繪製該道路與原告土地地籍線最近之直線距離，留2米寬度為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另該道路北側點與原告土地之地籍線直線距離留2米寬度為如附圖所示丙方案，故原告應通行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所示範圍，方屬損害最少之通行處所及方法。其主張上開通行方案係由現況產業道路通行至南陽道，本院至現場履勘時，南陽道現況雖有雜草雜木存在，然此下方係鋪有水泥，可見南陽道上佈滿雜草雜木僅係因公務機關怠於維護所致，並不影響南陽道係屬可供公眾通行之公路之事實。　　　
（二）至依108年兩造土地之GOOGLE街景圖，雖可見原告主張之系爭土地確有連接至柏油路面之公路無訛，然系爭土地實為駁崁，並非道路，且無原告所指被告父親有何口頭約定同意以系爭土地供作道路通行之情事，否則何以僅有前段部分鋪設柏油路面，而就原告主張之系爭土地範圍並未鋪設柏油或水泥路面之情。又依苗栗縣公館鄉公所函文所示，南陽道縱非公部門所鋪設，然客觀上既屬可供通行之道路，則原告通行之處所自仍應以該產業道路為通行處所，方屬損害最小甚明。對於苗栗縣政府113年8月6日函文則無意見。原告所提系爭臺中高分檢系爭處分書之內容，僅為鄧家強之主張，不代表該道路即為鄧家強所設置，因該南陽道非僅通行至鄧姓地主土地，亦連通至其他數十筆土地，可見該產業道路非由個人所鋪設，此由航照圖及內政部圖資亦可明。
（三）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土地「本身」確屬不通公路之袋地，即便一般車輛得到達原告土地之鄰地，仍非可認原告土地與公路有適宜聯絡：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民法第78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謂「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其情形不以土地絕對不通公路為限，即土地雖非絕對不通公路，因其通行困難以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時，亦應許其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2996號判例參照）。由此以觀，土地是否聯通公路，應以「土地本身」與「公路」是否相連或相鄰為判定基準。倘土地本身與公路毫不相連或相鄰，即便其本身經過相鄰地，可至公路，亦僅屬袋地利用鄰地通行之例而已，於概念上該土地仍該當本條所訂無適宜聯絡之袋地。經查，依原告土地之空照圖、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等以觀（見本院卷第35至47頁及第205至232頁），既可見原告所有土地「本身」確實未直接通往公路或臨接公路，亦即依原告主張如附圖所示甲方案，需先通行系爭土地後，方可與其西側之柏油道路即公路相連，並通往苗26縣鄉道；另依被告所主張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之產業道路與原告所有土地間現並無道路相通，須經鄰地始得步行至該產業道路之北側點，沿途雜草叢生，且產業道路需通行之北側鄰地，現雜草叢生，並無道路；被告所主張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均需通行原告土地北側之鄰地，始能連接該產業道路，再通行連接至公路等情無疑，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衡諸首揭說明，因原告土地「本身」與公路並不相連或相鄰，僅係得通過相鄰地通往公路，已如前述，自應認原告土地屬於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袋地甚明。至於原告土地得否通過鄰地，而為通常使用，有無必要再行經原告主張通行道路，乃屬衡量為袋地之原告土地通行周圍地時，是否符合損害最小、利益最大之比例原則時，所需考量者，尚非得徒以原告土地之北側鄰地具有水泥鋪面，可連接產業道路，遽指原告土地並非袋地，從而，被告以此遽指原告土地不符合袋地要件，並無審認是否有必要通行周圍之其所有系爭土地之必要云云，顯有誤會，容無可採。準此，原告所有土地乃為袋地，既如前述，又依上開規定，尚無證據足認係因原告即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則堪認原告土地確有通行周圍鄰地行使袋地通行權，以與公路有適當聯絡之必要。
（二）次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公路」，係指公眾通行之道路。所謂通常使用，係指在通常之情形下，一般人車得以進出並聯絡至公路而言，土地是否不能為通常使用，應斟酌土地之形狀、面積、位置及用途定之。所謂必要範圍，應依社會通常觀念，就周圍地之地理狀況，相關公路之位置，與通行地間之距離，周圍地所有人之利害得失等因素，綜合判斷是否為損害周圍地最少之最適宜通路，並不以現為道路，或係最近之聯絡捷徑為限（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4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民法第787條第1項所定之通行權，其主要目的，不僅專為調和個人所有之利害關係，且在充分發揮袋地之經濟效用，以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是袋地通行權，非以袋地與公路有聯絡為已足，尚須使其能為通常使用。而是否能為通常使用，須斟酌該袋地之位置、地勢、面積、用途、社會環境變化等因素為綜合判斷（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再按所謂袋地通行權，其性質為因法律規定所生袋地所有人所有權內容之擴張，周圍地所有人所有權內容之限制，雖為周圍地之物上負擔，然周圍地所有人並無犧牲自己重大財產利益，以實現袋地所有人最大經濟利益之義務。
 （1）查原告土地為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袋地，可通行被告所有系爭土地作為對外聯絡之通路，以連接至鋪設柏油而可供公眾使用之公路等情，業經本院會同苗栗地政測量人員履勘現場並測量，製有勘驗筆錄、複丈成果圖及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1至232頁），亦為被告所是認（見本院卷第205頁勘驗筆錄，被告稱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末端柏油鋪設道路為可供公眾通行之公路等語詳實），則原告主張伊土地為袋地，可經由周圍鄰地即被告所有系爭土地通行至公路等語，已屬有據。而查，原告土地中除同段1地號土地為山坡保育區之丙種建築用地，且其上建有系爭建物1棟外，其餘均為農牧用地，多為種植竹筍或香蕉等農作物等情，此有原告所提伊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及現況照片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至47頁），亦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堪認為真；而審之原告所提通行如附圖所示甲方案，既可見原告土地所需通行系爭土地之範圍為路寬3公尺、坐落同段2地號土地面積87平方公尺及坐落同段2-4地號土地面積106平方公尺，係沿被告2筆土地間之地籍線為通行，別無需要再開發使用他人所有之其餘周圍地，且現況系爭土地為平坦之泥地，下方確均有政府建造之駁崁存在，平坦堅固顯適宜供通行，又該駁崁兩側之被告土地以系爭土地區隔，則具有極為明顯之高低落差，且如附圖所示甲方案乃係就該駁崁外緣（不含駁崁水泥柱）之現況泥地以延伸3米寬度，並自現場柏油路面最末點連接至原告同段1地號或1-1地號土地施測等情，有原告所提照片、被告所提航照圖、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等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3至139頁、第153頁及第201至218頁），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在在可認原告主張通行如附圖所示甲方案之系爭土地，顯然對於被告及其餘周圍地不致造成沿該已設置駁崁通行範圍外之其他損害，自尚難認因原告之通行將造成被告系爭土地之重大不利影響。蓋以，被告所有2筆土地本即因該駁崁之設置而為區隔，且原即有土地高低落差而難為整體利用，顯非因系爭土地之通行而造成被告土地遭細分，又被告實則亦可利用系爭土地通行其2筆土地之間，顯較之僅通行該柏油路面至其2筆土地更為廣泛及便利，是本院斟酌兩造土地之位置、地勢、通行方案之通行面積、影響鄰地土地之筆數、現有使用狀況異動幅度及考量其用途為綜合判斷後，認為原告主張如附圖所示甲方案即通行系爭土地以至公路，當確為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應屬適當甚明。
 （2）又法院須審酌之要素為道路之寬度（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條第1項規定：「…基地內私設通路之寬度不得小於左列標準：一、長度未滿10公尺者為2公尺。二、長度在10公尺以上未滿20公尺者為3公尺。三、長度大於20公尺為5公尺。四、基地內以私設通路為進出道路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合計在1000平方公尺以上者，通路寬度為6公尺…」）、道路材質、應否附設排水溝等，並應就袋地與周圍地環境狀況、社會現況、一般交通運輸工具、袋地通常使用所必要程度、周圍地所受損害程度、相關建築法規等因素酌定之。惟前開建築技術規則等法規命令，雖為法官於個案酌定開設道路通行方案時之重要參考，然僅為規範辦理該行政事項之當事人及受理之行政機關，至周圍地所有人並非辦理該行政事項之當事人，尚不受拘束，且周圍地所有人並無犧牲自己重大財產權利益，以實現袋地所有人最大經濟利益之義務。是法官仍應依個案之具體情況，為雙方利益與損害之權衡加以審酌，方屬適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01號判決要旨參照）。可知私設道路之寬度，原則上係以基地與建築線連接之長度為決定標準，於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合計在1000平方公尺以上之情形，始例外增加寬度為6公尺。經查，原告所有同段1地號土地為丙種建築用地可興建建物，另其餘土地為農牧用地限於依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或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核准興建之農舍；而因原告土地上雖有搭設系爭建物1棟，然未據原告主張有何指定建築線之問題，亦查無原告建物之稅籍資料可參（見本院卷第125頁苗栗縣政府稅務局函），故無從計算基地與建築線連接之長度，惟依如附圖所示甲通行方案約略估算，原告欲通行之系爭土地長度達64公尺（計算式：總面積193平方公尺÷3公尺寬度），業已超過20公尺，則依上開說明，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之私設通路寬度應為3公尺，方符於人車通行寬度，使原告土地及建物得為通常之使用等語，當屬有據。故而，堪認原告主張如附圖所示甲方案之通行方案，尚無不當。
 （3）至被告雖主張原告所有同段2-1及2-3地號土地之北側與一產業道路彎折處相近而可供對外通行，此通行路徑最短，方屬損害較小之通行方案，因鄰地之產業道路北側須經由北側鄰地之水泥鋪面後可通行至公路，故請求繪製該道路與原告土地地籍線最近之直線距離，留2米寬度為乙方案；另該道路北側點與原告土地之地籍線直線距離留2米寬度為丙方案，故原告應通行如附圖乙方案及丙方案所示範圍，方屬損害最少之方案云云；然此為原告所否認。而查，被告所指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所示之通行範圍內雖無明顯之河流貫穿，然該等通行範圍並未與南陽道相接，惟苗栗地政如附圖所示複丈成果圖中紅色虛線部分為該南陽道之延伸，而該紅色虛線部分是否亦為南陽道則無法認定等情，已有苗栗地政113年5月21日函覆說明內容可參（見本院卷第309頁），又佐以「（問：南陽道是否為可供公眾通行之道路？）旨案道路非屬本府轄管之縣○鄉道○號道路；惟是否村里聯絡道或私設道路，請逕洽公館鄉公所確認」、「（問：南陽道是否為公館鄉公所維修鋪設供公眾通行之道路？）旨揭道路應非屬供公眾通行使用之道路，因鋪設年代久遠，致無施工資料可供查詢。」等情，亦有苗栗縣政府113年8月6日函及苗栗縣公館鄉公所113年8月12日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59頁及第36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而北側鄰地連接南陽道之延伸即產業道路處確遭訴外人鄧家強主張為渠私有道路，且設有路障禁止他人通行等情，亦有原告所提系爭處分書及照片可參（見本院卷第345至346頁、第283頁），足見被告主張之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不僅未能直接連接至南陽道，而僅係連接該南陽道之延伸，甚且該南陽道之延伸與南陽道均非屬供公眾通行之既成道路至明，則參以本院履勘現場時可見「二、原告土地與被告主張之產業道路間現無道路相通，且須經鄰地始得步行至該產業道路之北側點，沿路雜草叢生。三、被告主張產業道路需通行之北側鄰地，現雜草叢生，並無道路。四、被告主張之乙、丙方案均需通行北側鄰地始能通行至公路，兩造於現場均表示乙、丙方案需通行之鄰地面積大於原告所提甲方案。…圖19：被告請求測繪產業道路迄點，此處為被告所稱與原告土地最接近之地點。此處與周遭土地有高低落差。」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07至232頁），是堪認被告主張之上開方案所需通行之處所實非僅如附圖中該等方案所示需通行之同段292地號、552地號、2-5地號及某一未登記土地等其他私人土地，而尚需連接該南陽道之延伸即552地號等鄧家強等人之其他私人土地，方可連接至亦非屬供公眾使用之南陽道，再連接通行以至公路，而此等通行方案所需通行其他周遭鄰地之範圍則已顯然大於原告所提之甲方案，且北側鄰地之現況雜草叢生而無適宜通行之道路可供通行，並與該產業道路即南陽道之延伸土地間具有高低落差，實難供人車通行之用，允無疑義。基上，堪認原告主張被告所指如附圖所示乙方案及丙方案並非損害最少及適宜通行之處所及方法等語，應屬可採。
（三）承上各情，當認原告請求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系爭土地即如附圖所示甲方案即標示甲紅色線之路寬為3公尺、坐落同段2地號土地面積87平方公尺及坐落同段2-4地號土地面積106平方公尺之範圍有通行權存在，洵屬有據，應為准許。
（四）末按，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民法第7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原告於提起本件訴訟前原可經由系爭土地即通行甲方案以連接至柏油路面之公路，有本院依職權調取之108年google街景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1至109頁），而如附圖所示甲通行方案之系爭土地上斯時已可見有鋪設部分柏油及水泥地，另接近原告土地部分亦有長期通行後平坦夯實易行之泥地痕跡，且原告系爭建物早已設置其上無訛，乃為兩造所不爭執，故依系爭土地之路面現況為鬆軟泥土地面之地貌，顯難逕供交通工具往來，審酌系爭建物連通公路及人車通行載運物品等現代生活機能所需，顯有開設道路以供通行之必要甚明，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就前開通行權存在範圍內之土地容忍原告開設道路以供通行使用，並不得有禁止或妨害原告通行之行為，自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87條、第788條第1項規定，訴請確認伊就被告土地即如附圖所示甲方案之系爭土地有通行權存在，且被告應容忍原告於前開通行範圍內即系爭土地上開設道路供通行使用，並不得有禁止或妨害原告通行之行為，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苗栗地方法院苗栗簡易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